附件1
市级层面食品安全宣传周重点活动及分工方案
一、2017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娄底）启动仪式
6月29日上午，在娄底市娄星区娄星广场举行2017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娄底）启动仪式。提请市政府、市食安委领导出席，市食安委成员单位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新闻媒体、行业协会、食品企业、专业机构、专家学者等各界代表参会。（市食安委主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承办）
二、举行全市食品安全“护苗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
6月下旬，提请市政府新闻办主持，召开全市食品安全“护苗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由市食安办常务副主任、市食药监局及市教育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发布新闻并回答记者提问。（市食安办主办，市食药监局、市教育局等参与）
三、组织开展省级示范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
7月中下旬，在娄底涟源市举行省级示范性Ⅳ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提请省食药监局、市人民政府领导出席，邀请相关市州局和县市区负责同志参加观摩。（娄底市人民政府主办，市食安办、涟源市人民政府承办）
4、 举行“尚德守法 共治共享食品安全”大型文艺汇演 
6月28日晚，在娄底人文科技学院音乐厅举行“尚德守法 共治共享食品安全”的大型宣传活动及文艺汇演。邀请基层监管所代表、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消费者代表、普通市民以及新闻媒体等参加，以小品、诗歌朗诵、独唱等多种节目形式展现新时代食药监人风采，其中，穿插食药安全科普有奖问答等环节，寓教于乐，进一步促进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局面的形成。（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承办）
五、开展与食品安全主题相关的在线访谈
7月上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分管负责人及相关业务科室负责人作客娄底市综合广播电台，就学校食品安全主题与广大市民开展在线交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承办）
六、局委主题日
（一）市农业委（6月30日）
1、组织开展市农业委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日活动，通过展示宣传栏和音像资料、发放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资料、设立专家咨询台、现场演示快速检测、传授识别真假农资、真假地理标志产品和地方驰名商标产品、特色产品方法等传播农产品安全消费知识，提升公众安全意识和判断能力，引导公众科学消费。
2. 组织开展农产品质检机构开放日活动，组织社会各界代表、学生和公众人员进行参观，开展现场观摩、专家答疑和互动交流，重点介绍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措施和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各县市区面向广大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开展诚信从业、知识普及等主题宣传，开展农产品种植养殖环节田间指导和消费常识宣传引导，贴近生产生活实际，采取多种形式，保证宣传效果。
（二）市妇联（7月1日）
1. 利用全市妇联系统所属媒体、“两微一端”及新媒体矩阵，以及精彩人生女性终身学习计划女性享学吧平台，大力开展食品安全文化宣传。
2. 搭建公益平台，汇聚社会爱心，通过捐建儿童食品安全体验场所，开发儿童食品安全教材，组织专家学者网络直播互动等方式，打造全民受益的儿童食品安全文化宣传阵地，为妇女儿童的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三）市教育局（7月2日）
1. 督促各地积极参与教育部举办的以“食品安全与营养”为主题的电脑动画制作活动及“青少年健康知识有奖问答活动”，引导学生学习食品安全等健康知识。
2. 安排教育电视台制作并播出面向食堂管理和从业人员及中小学生的食品安全宣传片，督促学校食品从业人员增强安全责任意识，提高中小学生自我防范能力。
3. 利用电视台、网络媒体等宣传我市已成功创建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学校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的经验与做法，发挥典型示范和引领作用。
（四）市公安局（7月3日）
1. 宣传近几年以来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工作成效，集中公布一批典型案例，震慑食品安全违法犯罪。
2. 组织食品安全刑事案件侦办法律问题座谈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完善食品安全刑事法治。
3. 组织全市公安机关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下发通知对公安机关主题日活动作出全面部署，要求围绕主题、立足职责、突出重点，集中开展多角度、多层次的宣传活动，积极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五）市工商局（7月4日）
1. 开展“食品安全消费体验活动”。组织消费者代表、媒体代表针对消费者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共同走访相关食品企业，体验安全消费，促进食品企业依法履行保障食品安全第一责任，增强消费信心，促进健康消费。
2. 集中宣传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各级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门户网站要及时跟踪宣传食品安全监管成果，进一步宣传解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广告法》等法律，宣传工商、消协组织会同有关部门维护消费者食品安全权益的工作成果和重大举措。
3. 各级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要会同消协组织围绕主题、立足职责、突出重点，集中开展多角度、多层次的宣传活动，科学引导食品消费，积极营造健康安全的消费环境。
（六）市质监局（7月5日）
1. 印制《食品相关产品常识和安全知识》宣传手册，免费发放给广大消费者。全面解读食品相关产品，促进消费者了解食品相关产品与保障食品安全之间的关系。
2. 举办食品相关产品监管人员培训班，培训学习食品相关产品基础知识，及时掌握我国新发布和实施的一系列食品相关产品监管新要求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提高基层监管人员的监管能力和水平。
（七）市经信委（7月6日）
1. 组织重点食品工业企业参加《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GB/T33300-2016，2017-07-01实施）国家标准培训班，贯彻实施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标准，推进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评价工作。
2. 组织相关媒体与消费者到相关企业参观质量保障体系。
（八）市商务粮食局（7月7日）
1. 开展以“追溯一下、安心万家”“追消费权益之本、溯诚信商品之源”等为主题的追溯体系宣传活动，动员媒体进行系列报道，投放公益宣传片，印发宣传海报，通过微信公众号、手机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开展互动宣传，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和倒逼机制。
2. 举办“追溯与安全消费”论坛，邀请追溯体系建设企业、追溯技术服务企业、商协会、物联网技术应用专家等，共同参与追溯体系建设主题研讨，推动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助力安全消费。
3. 组织各县市区粮食部门开展“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粮食质量安全宣传日”活动。在公共场所举办现场宣传活动，发放宣传手册，开展快速检测答疑，讲解常用粮食质量安全辨别小知识等。
（九）市科协（7月8日）
1. 在科技场馆和社区开展食品安全科普活动，推动食品安全科普信息通过线上线下结合走进百姓生活。
2. 通过科普微信、科普图文等形式，引导深入开展食品安全科普宣传。
（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娄底分公司（7月9日）
1. 举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宣传日”活动，鼓励主要保险公司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宣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2. 组织有关媒体实地开展调研采访，利用网站、微博、微信等，宣传保险在推动食品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营造良好宣传氛围。
3. 指导保险公司以宣传周活动为契机，加强与食品药品监管等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在重点领域积极探索开展试点，加大产品创新力度，为企业提供规范、高效、优质的保险服务。
（十一）市卫生计生委（7月10日）
1. 开展《国民营养计划》主题宣传。配合《国民营养计划》发布和实施，组织政策解读和相关宣传，制作主题宣传片、动漫宣传材料等，在相关媒体平台发布。
2. 开展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相关知识的解读和宣传。从整体上概要介绍现行标准的框架、在食品安全治理及食品生产经营中的作用、地方标准与国家标准的关系与制定程序等。指导公众看懂食品标签、合理选择食品，提高国民健康素养。利用制作宣传片或动漫视频等，展示食品安全标准在食品生产加工全流程的应用，以及监测、评估工作所发挥的作用。
3. 组织技术机构开放日活动。向社会开放技术机构实验室等工作场所，介绍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与标准跟踪评价等相关工作。结合基层食品安全工作示范创建，开展常见食源性疾病防控知识宣讲。
（十二）韶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娄底工作组（7月11日）
1. 开展“进口食品社区行”活动，进一步宣传进口食品质量文化，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关注进口食品安全。
2. 举办“出口食品企业内外销‘同线同标同质’”主题宣传活动。
3. 印制食品安全相关产品宣传小册，免费发放给广大消费者。全面解读食品相关产品，促进消费者了解食品相关产品与保障食品安全之间的关系。
（十三）市畜牧水产局（7月12日）
1.举办全市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集中宣传日。进行现场宣传，开展专家答疑、展板展示、资料发放、速测演示等工作，集中营造宣传氛围。
2.开展走进基层服务下乡活动。市县乡三级监管检测人员和相关专家深入一线，进行现场指导培训。
3.宣传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各级畜牧水产部门将传统宣传方式和现代媒体宣传方式紧密结合，大力开展正面宣传，通过橱窗展板、横幅标语、宣传资料、电视报刊、网站手机等媒介，全方位开展法律法规、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知识、专项整治、工作成效、典型案例等内容宣传，普及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将宣传内容深入群众，营造社会共建共治的氛围。
（十四）市食品药品监管局（7月13日）
1. 组织全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深入基层，广泛开展食品安全“进中小学校、进乡村农户、进城市社区、进超市集市”的“食品安全四进”大型科普与普法活动。
2. 组织征订、编印《食品药品案例汇编》、《老年人如何安全用药》、《特殊时期安全用药》等食品药品安全科普读物，免费赠阅全市社会公众。
3. 组织参加全国“食品安全网络知识竞赛”等活动。
[bookmark: _GoBack]4. 组织编发重点食品品种的安全消费提示，引导社会公众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